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内购买、出售资产的核查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：上市公司在12个月内连

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、出售的，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。交易

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，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，或

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，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。 

本次交易中，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永贵电器”、“公司”）

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翊腾电子科技（昆山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翊腾电子”）100%股权。在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，永贵电器购买、出售资

产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对宁波佳明进行增资 

2015 年 3 月，公司以自有资金 750 万元对宁波佳明进行增资，增资后公司

持有宁波佳明 30%股权。宁波佳明目前主要从事轨道交通传感器的研发、制造

和销售业务。 

（二）受让深圳金立诚 49%的股权 

2015年6月，公司以自有资金2,744万元受让王波等自然人股东持有的深圳

市金立诚电子有限公司共49%股权。金立诚目前主要从事城轨车辆连接器及LED 

显示屏的研发、制造和销售业务。 

（三）新设参股大连东方时代 

2015年8月，公司以自有资金200万元与单红等自然人新设大连东方时代轨

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，东方时代设立后公司持有其24%股权。东方时代主要从事

铁路机车、动车、地铁车辆配件生产、检修及代理销售业务。 

（四）新设参股永贵川虹 

2015年8月，公司子公司四川永贵科技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494万元与法人



广汉市川西机电备件有限责任公司、自然人王刚新设四川永贵川虹金属表面处理

有限公司，永贵川虹设立后永贵科技持有其38%股权，永贵川虹目前主要从事金

属表面处理，表面处理技术的咨询、服务，对外进出口业务。 

除上述事项外，永贵电器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12个月内不存在其他重大

资产交易。 

经核查，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：上述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上述交易与

本次重组购买的标的资产不属于同一或相关资产，且不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控

制，在计算本次重组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时无需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。特此说

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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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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